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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临时工执法”，用正规执
法人员代替之，编制不足是最大障
碍。对于其他公务岗位，确实要控
制编制，但对于执法岗位，眼下的编
制管理需要反其道而行，正视并解
决执法人员匮乏的问题。

“临时工执法”违背了权责对
等的法律精神，是一个法治社会不
应有的现象。而层出不穷的“临时
工执法”引发的暴力事件，更凸显了
终结这一畸形执法模式的迫切性。

公权部门将权力这一公器授予
“临时工”，毫无疑问违反了法治的
基本原则。不过，由于“临时工”现
象有着复杂成因，要一刀切全部裁
撤，暂时可能做不到。但不论如何，
建设法治政府，执法部门的“临时
工”问题，不能继续拖延下去，需要
尽快解决。

得承认，我国公务员规模已经
够大了，控制编制确有其合理性，
但是控制编制也要根据社会的实
际区别对待。建设服务型政府，类
似警察、城管这样直接服务民众，
管理社会事务的岗位，人数无论如
何都不能少。以警察为例，按人口
平均，中国每万人只有 12 名警察，
这个数字要翻三倍才能达到发达国
家标准。

所以，对于其他公务岗位，确实
要控制编制，削减人员，但对于执法
岗位，需要反其道而行。对于纳税
人而言，如果能用他们纳的税，供
养更多社会急需的高素质执法人
员，相信不会有什么异议。与此同
时，再辅之以相关的改革，例如减
少文职人员，让执法力量下沉，推
动居民社区自我管理，减少基层执
法人力，执法人员扩编的规模，其实
并不大。

法治社会，必须对“临时工执
法”说不，期望国家相关部门尽
快将结束“临时工执法”纳入工作
日程。

（据新华网）

日前，浙江理工大学大二法学专业学生魏煌雄，向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寄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
公开全国行政机关中“临时工”信息。

魏煌雄从人社部官方网站上下载了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表，实名填写后通过快递寄出。他向人社部申请公开
的信息包括：在行政机关的人事管理系统中，“临时工”的
定义是什么？在人社部的最新统计数据中，目前在行政
机关中共有多少名公务员，多少名“临时工”？

在魏煌雄填写的信息公开申请表所需信息用途一
栏，他写着“学术研究”。魏煌雄称，他要把这次申请公开

“临时工”信息作为一次社会实践，未来还将继续关注。
当做一个实践报告，尽量做下去，比如会形成一个调查报
告，关于“临时工”何去何从，是制度上改革，还是彻底废
除。

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行政诉讼领域的律师张锃磊
表示，申请公开“临时工”的定义，对司法实践是有必要
的，因此他对魏煌雄的行为表示支持。

张锃磊介绍，个人可以通过填写申请表或者行政诉
讼的方式，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该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据新华网）

三问“ ”:
为何“惹事”的总是他们

■1962年10月14日
国务院颁布《关于国营企业使用临时职工的暂行规

定》第一次对临时工的使用管理做出规范。

■1989年10月5日
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次对临时工做出明确的法律定义，该规定第二条规
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的临时工，是指使用期限不超
过一年的临时性、季节性用工。”

■1995年
《劳动法》开始实施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

行劳动合同制度，用人单位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可以在
劳动合同期限上有所区别，就企业而言“临时工”的称谓
或用工形式已经过时。

■1996年11月7日
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明确指出，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
已经不复存在。

■现状
机关事业单位临时工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用

工，统称“编制外聘用人员”更准确。 （据新华网）

“临时工”行使执法权的形式主要有
三种，一是政府部门、执法机关中的劳务
派遣工、临时雇用人员，以协管、协警、联
防人员为代表；二是基层政府尤其是公
共服务窗口的临时聘用人员；还有一种
是“外包执法”。

一些执法部门聘用劳务派遣人员
作为协管人员，本意是为了弥补政府职
能部门力量的不足。王某告诉记者，招
聘这么多协管员也是没办法，一方面编
制不够，另一方面工作量太大，“那么多
路口、行人，光靠正式职工根本管不过

来”。
“承担的是21世纪的工作量，使用的

却是上个世纪的编制。”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竹立家认为，政府部门、执法机关的劳
务派遣工问题多发的根源是用工双轨
制。“旧编制制度造成吃空饷、编外人员大
量存在，进而导致公权力使用不规范”。

“临时工”何时能真正成为历史？记
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开始实施针对性的
管理措施。南京市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编
外人员不得超过行政编制的 10%。甘
肃省也发文规定行政执法机关聘用的合

同工、临时工，只能从事与行政执法有关
的辅助工作，不得单独从事行政执法活
动。福州市纪委规定，单位临时聘用人
员、借用人员违反机关效能建设制度的，
将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云南真宇律师事务所主任冀蓓红认
为，应当严格明确协勤、协管人员不能作
为执法主体，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培训，
同时应建立“临时工”责任人和涉事部门
之间的行政过错责任调查和责任追究联
动机制，消除“临时工”执法的灰色地
带。 （新华社昆明6月18日专电）

临时工
相关链接▶▶

“临时工”大事记

延伸阅读▶▶

浙江一大学生
向人社部申请
公开全国“临时工”信息

事实上，1995年我国的《劳动法》实
施后，法律意义上已经无正式工和临时
工之分。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
些用人单位将过去的“临时工”转变成

“劳务派遣人员”。尽管劳务派遣应当在
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
施，部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却越来越
多地使用劳务派遣人员。

到底有多少“临时工”？恐怕没有人会

知道具体数字，但业内人士透露，相当多
的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有“临时工”。

比如，为了应对城市管理点多面广
人少的矛盾，湖南邵阳曾一次性雇用
1000多名市容环境监督员，并把监督员
所收取罚款中的 80%作为给监督员本
人的奖金。

广东某区交通部门负责人王某告诉
记者，他们有正式交警200多人，招聘的

协管员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据他了
解，有些城管部门“临时工”的比例更加
夸张：“很多活儿都是临时工在干。”

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初步掌握的情况
是，不少地方的城管、交通、治安等部门，
正式编制人员与“临时工”的比例一般都
在1∶3左右，多数“正式工”一般从事着
相对清闲的工作，而大量“临时工”则被
安排到脏、累、危的工作一线。

延安城管执法打人，算是最新一起
与“临时工”有关的大新闻。细细梳理发
现，近年来，“临时工”大都与负面新闻联
系在一起。无论大事小事，几乎都是“临
时工惹的祸”。

王某告诉记者，有了协管员后，许多
工作都由他们完成，只有涉及执法时正
式交警才会出面。一方面是许多脏活、
累活都由“临时工”来完成，另一方面，相
对低下的文化素质和收入水平，同时缺
乏相应的培训，使得“临时工”在处理相
关业务时容易“惹事儿”。

据王某透露，他们招聘的协管员
多是无业人员，至于学历等方面没有
具体要求。协管员每个月收入只有

2000 元出头，而同样岗位的正式工收
入要多很多。王某所在的部门会为协
管员购买完整的五险一金，还有零星
的业务技能培训等，但是在许多地方，
五险一金和培训对“临时工”来说，难
以奢望。

综合媒体公开报道，被曝光的延安
城管局有些大队的人员培训尤其是对

“临时工”的培训像“走过场”，两三个月
也没有一次培训。而广州一名工作6年
的城管协管员甚至表示，入职后没有培
训过，“都是根据经验工作，或者老协管
员带新人”。政治工作、党团学习、纪律
教育等制度形同虚设。

多地协管员招聘公告显示，其对学

历要求多集中在初中、中专或高中以上
学历，职业技能则无规定。例如某地城
市管理处公开招聘城管协管员，要求应
聘人员是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退
伍军人及大中专毕业生，年龄在 18 至
30周岁，无犯罪被罚记录；五官端正、身
体健康；具有本地户口，待遇为每月
1200元，但不含缴纳社会保险五金。

“‘临时工’执法或者所谓‘协助执
法’不符合法律原则，其实质是部分政
府机关不作为、懒作为。”云南省凌云律
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春光说，个别部门
只拿财政待遇而不干活，只享受权利而
不承担义务，有功自己拿，出错有人顶，
其危害不可小视。

到底有多少“临时工”？

为何“惹事”的都是“临时工”？

“临时工”何时能真正成为历史？

相关评论▶▶
减少“临时工”
需扩充执法人员编制

今年1月辽宁抚顺城管打人视频引发广泛关注，5月底延安城管执法打人再度引爆舆
论……而这些事件的调查结果如出一辙：肇事者是临时工。近年来，在涉及一些政府部门
和企事业单位与群众的冲突事件中，“临时工”往往成为直接责任人，此现象引发了公众广泛
的质疑和批评：为何“惹事”的总是“临时工”？

核心提示

一问

二问

三问

（
资
料
图
片
）


